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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 注1

地址:臺北市入德格二手是3司2號

聯絡人:孫立言

聯絡電話: (02 )877 J 2345轉 2693

傳真: 02-877 12709 
電子郵件: gogo@cpélm i . gO\. . 1. \\' 

受文者 : 全北市政府

骨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年 1 2 月 26 臼

發文字號:昔署建管字第 1 0500773922號
迫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主 告 : 機械通風設備及空氣調節設備之風管，有包覆或襯季里時，

該包覆或襯裡層均應用不燃材料製造，請轉知會員查照辦

王1. :> 

說明 :

一 、依據立法院郭正亮委員國會辦公室 1 0 5年12月 9 日 立郭字第

105 1 20900 2號函辨王里 。

二、 據訴建築物機械通風設備及空氣調節設備之風管 包覆材料

有採用易做!;j包棉之情形，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92

條 已明定 「機械通風設備及空氣調節設備之風管構造 ， 應

依左列提定 : . . . . . . 三、 有 包覆或概裡時，該 包覆或襯裡層

均應用 不燃材料製造 。 有加熱設備時，包覆或襯裡層均應

在適當處所切斷， 不得與加熱設備連接 。 ... ... J 請於辦理

建築物設計及監造業務涉及機械通風設備及空氣調節設備

時，留意風管之包蘿或襯裡層庭、符合上開規定 。

三 、 上開第 92條第 3款所稱不燃材料，本部86年 1 2 月 29 日 台內

營字第8609554號函釋: 「有關 內部裝修材料中不燃材料 、

耐火板及耐燃材料之耐燃等級與 中 國國家標準 rCNS 653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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